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违规担保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致：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公司”）的委托，就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涉违规担保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现行法律法规，查阅了上市公司提供的与违规担保事项有关的文件，包括有关记录、

资料和说明，并就违规担保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基于对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事实的调查和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民法典》《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及经办律师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所及经办律师仅就公司违规担保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发表意见，并不

对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不具备对该等专业事项进行核

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本所及经办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与该等专业事项有

关的报表、数据或对会计报告、审计报告等专业报告内容的引用，不意味着本所及

经办律师对这些引用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四、公司已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与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信息、文件或资料均为

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文件资料为

副本、复印件的，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所有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所有文件或资料上的签字和印

章均为真实。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经

办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或确认文件及

主管部门公开可查的信息发表法律意见，该等证明、确认文件或信息的真实性、有

效性、完整性、准确性由出具该等证明、确认文件或公布该等公开信息的单位或人

士承担。 

六、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事项材料的组成部分，并同意随同

其他文件一并公告。除此之外，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

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违规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面资料、公司相关披露公告及公司的说明，公司存在未履行

审批决策程序为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对原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本金金额

（万元） 

担保是否

已解除 
公告日期 

1 

广州连卡

福名品有

限公司 

广州花园里发展

有限公司 

澳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10,310 是 2019.08.23 

2 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

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8,000 是 2019.08.23 

3 
广州连卡

福名品有

广州花园里发展

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0,500 是 2019.09.27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本金金额

（万元） 

担保是否

已解除 
公告日期 

限公司 珠海分行 

4 公司 林永飞 周志聪 15,000 是 2020.01.10 

5 
公司、林

永飞 

陈马迪、张勤

勇、赖小妍 
林峰国 1,928.50 是 2020.02.20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3），公司因上述违规担保情形触发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关于违规担保事项消除的情况 

（一）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违规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2018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广州瑞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的关联方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花园里”）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国际银行”）广

州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一份，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向花园里授予 10,000 万

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同日，广

州连卡福名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卡福”）与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存

单质押合同》一份，约定以连卡福存于澳门国际银行佛山支行金额为 10,310 万元

的定期存款（存款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为上述《综合

授信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提供担保。前述担保，未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也未履行披露程序。 

2019 年 8 月 21 日，连卡福大额存单被澳门国际银行佛山支行划扣，划扣金额

为 103,863,933.17 元。公司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0 年 11 月 10 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 01 民初 1246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因欠缺连卡

福合法的股东会决议，案涉担保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归于无效。但公司及连卡福

亦存在明显过错，最终判决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向公司、连卡福返还

50,320,833.33 元及利息，驳回公司、连卡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及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2022 年 4 月 11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粤民终 498 号民事判决书，

酌情改判连卡福承担花园里在涉案贷款合同项下未能清偿债务 30%的赔偿责任，

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承担未能收回款项 70%的责任，最终改判撤销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9）粤 01 民初 1246 号民事判决，改判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向连卡

福返还 70,449,166.67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驳回连卡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不服二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3

年 6 月 14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粤民申 10334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驳回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再审申请。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已于 2024 年 9 月 27 日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

于上述案件的执行回款人民币 89,418,289.72 元。 

针对连卡福承担花园里在前述涉案贷款合同项下未能清偿债务 30%的赔偿责

任，连卡福已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起诉花园里。2024 年 1 月 29 日，广州市花

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粤 0114 民初 1265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花园里向连卡

福支付款项 30,192,500 元（即连卡福承担 30%赔偿责任的金额）及相应资金占用费

和损失。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连卡福已依照上述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目前仍在执行过程中。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所律师认为，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违规担保事项已

被法院认定无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相关违规担保涉及的款项应由澳门国

际银行广州分行返还的部分已经返还，连卡福承担的部分已依法向花园里进行追偿

并取得生效判决。因此，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已消除。 

（二）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2018 年 4 月 10 日，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根小贷”）与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

嘉小贷”）签订《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一份，立根小贷同意为立嘉小贷提供总额

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最高额贷款授信，实际发生借款金额为 8,000 万元人

民币，期限为 2018 年 4 月 10 日至 2019 年 6 月 10 日。同日，公司原控股股东瑞丰



 
 

集团以公司名义与立根小贷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公司为上述《最高

额贷款授信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前述担保，未经过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履行披露程序。 

后因立嘉小贷未按约还款，立根小贷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0

年 12 月 30 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 0104 民初 34730 号民事判

决书，认为相关担保合同应属无效，但公司存在过错，因此判决公司对立嘉小贷不

能清偿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的二分之一向立根小贷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21 年 8 月 4 日，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粤 01 民终 7597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相关担保合同

应属无效，且根据涉案证据判断立根小贷本身应明知相关担保系越权出具，因此认

定公司依法不应对相关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因此撤销一审判决中需

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判项。 

立根小贷不服二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2 年 11 月 10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粤民申 1342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广州

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根据上述判决书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已就上述违规担保事项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上述违规担保无效且公司无需承担任

何赔偿责任，因此，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已消除。 

（三）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违规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2018 年 4 月，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花园里”）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珠海

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约定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向花园里授予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期限为 2018 年 4 月 3 日至 2019 年 4 月 3 日。 

2018 年 4 月 9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丰集团”）以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卡福”）名义与厦门国际

银行珠海分行签订《存单质押合同》一份，约定以连卡福存于厦门国际银行拱北支



 
 

行金额为 10,500 万元的定期存款及相应的存款利息为前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

的相关债务提供担保。前述担保，未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履行披

露程序。 

根据上述情况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连卡福已解除前述违

规担保事项的担保责任，相关资金 105,796,980.54 元已从厦门国际银行珠海拱北支

行的定期账户转出至公司其他银行账户。因此，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已消除。 

（四）周志聪违规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2018 年 4 月 20 日，周志聪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林永飞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林永飞向周志聪借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2018 年 3

月 15 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林永飞签署保证函，承诺作为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的无限连带保证人，保证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前归还全部本金并兑付兜底年化 10%的收益。2019 年 1 月 18 日，

林永飞出具《还款承诺书》，确认共欠周志聪 15,000 万元，承诺将按约定分三期结

清，同时擅自以公司名义承诺为借款本金 15,000 万元、利息及由此引发的诉讼费

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相关承诺文件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上述担保行为

尚未履行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因林永飞无法按期还款及履行保证责任，周志聪分别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及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广州案 

2020 年 7 月 24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 01 民初 1423 号民事

判决书，认为公司在《还款承诺书》作出的保证担保无效，但公司对案涉担保无效

存在过错，判决公司在林永飞不能清偿案涉《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二分之一向周

志聪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2022 年 4 月 1 日，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民终 3349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综合涉案证据认

定周志聪不是善意相对人，应由其自行承担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公司不应承担责



 
 

任，因此改判撤销一审判决中需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判项。 

2．深圳案 

2022 年 5 月 30 日，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粤 0391 民

初 8362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属于无效担保，且认定周志聪并

非善意相对人，应由周志聪自行承担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因

此判决驳回周志聪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 

因涉案被告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上诉。后因未按期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法院均已作出判决，前

述违规担保无效，认为上述违规担保无效且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因此，上

述违规担保事项已消除。 

（四）林峰国违规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2018 年 4 月，林峰国经协商后分别与公司原监

事陈马迪、张勤勇及赖小妍签订了《关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转让的协议书》（以下

简称“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中的 7,625,000 份额转让给陈马迪，转让价格为 7,625,000 元；将其持有的

7,625,000 份额转让给张勤勇，转让价格为 7,625,000 元；将其持有的 4,034,999.91

份额转让给赖小妍，转让价格为 4,034,999.91 元。2018 年 5 月，林峰国与公司、林

永飞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和林永飞为陈马迪、张勤勇及赖小妍履行上述

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上述《补充协议》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林永飞越权以公司

名义签署，相关担保行为未履行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后因上述支付款项均已逾期，林峰国就上述股权转让纠纷申请仲裁，请求陈马

迪、张勤勇及赖小妍支付转让价款、违约金及相关仲裁费用，同时请求公司及林永

飞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20 年 11 月 3 日，广州仲裁委员会就上述仲裁申请分别作出（2019）穗仲案

字第 15777 号、（2019）穗仲案字第 15778 号、（2019）穗仲案字第 15779 号裁决

书，裁决书认为案涉保证合同为越权担保，应属无效，但公司存在过错，裁决三案

公司均应承担被申请人不能履行义务部分二分之一的补充赔偿责任。 

2022 年 3 月 2 日，林峰国向公司发出《关于补充连带赔偿责任的豁免函》，自

愿同意豁免公司在其分别与被执行人赖小妍、张勤勇、陈马迪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所

应承担的补充连带赔偿责任，豁免函即日生效。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广州仲裁委员会已作出

裁决，前述违规担保无效，公司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已被林峰国豁免，因此，上

述违规担保事项已消除。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对公司法务的访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除

上述违规担保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违规担保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2 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则第 9.8.1 

条第二项所述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是指上市公司违反规定程序

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在 1000 

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且无可行的

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7 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违反规定

程序对外担保情形已消除，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应当披

露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文件。” 

根据前述事实，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相关违规担保事项涉及的公司

担保行为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或已被解除，相关违规担保事项中公司均未承担担

保责任，针对部分违规担保事项中公司因担保无效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已被债权人

豁免或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了追偿，相关违规担保情形已消除，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7 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情形已消

除”的情形。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均已消除，

公司已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二项规定的 “违反规

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8.7 条第二项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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